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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制 
科 目：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甲、申論題部分：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住臺北市大安區）起訴主張其與乙、丙（2 人均住新北市板橋區）共有坐落桃園市中壢

區某址之 A 地，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自民國 107 年 3 月 12 日起該地被丁（住臺北市中

正區）無權占用，因乙及丙不欲對丁起訴請求返還該地，甲故而單獨起訴請求法院命丁返還 

A 地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乙、丙。試問： 

如甲係向臺北地方法院起訴，該法院是否有管轄權？甲單獨起訴請求丁返還 A 地，是否具

備當事人適格？如甲聲請法院裁定命乙及丙追加為原告，法院如何處理？（30 分） 

法院在審理中應否闡明原告得追加請求被告應給付因無權占用 A 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而如被告丁抗辯其對 A 地有租賃權，原告則否認之，則對租賃關係存否之事實應

由何人負舉證責任？（2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

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民法第 821 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

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民事

訴訟法第 5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

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

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 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

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 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擬答】 

台北地方法院無管轄權；甲單獨起訴即具當事人適格；法院應駁回甲之聲請： 

按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

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題示情形甲主張該共有地被丁無權占用，而起訴請求命丁返

還 A 地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乃係按民法第 821 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

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基於所有權之請求，應專屬於系爭地坐落之桃園地方法院管轄。 
按民法第 821 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

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基於所有權之請求，各共有

人原得單獨為之，故甲單獨起訴即具當事人適格。 
按民事訴訟法第 5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

，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

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查臺灣高等

法院 108 年度抗字第 811 號民事裁定「按民事訴訟法第 5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係為

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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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抗字第 743 號裁定意旨參照）

。次按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依同條第 2 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

物權，準用之。又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

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此觀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準用第 821
條規定亦明，又依同法第 831 條規定，本節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由數人共有或

公同共有者，準用之。故公同共有地上權，其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回復公同

共有地上權之請求，依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準用第 821 條、第 767 條第 2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得由該一人或數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利益，而為起訴，母庸全體一同起訴

。本件相對人主張伊與李惠英等 16 人，就抗告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因繼承取得系爭地上

權，依民法第 828 條、第 831 條、第 767 條第 2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本於地上權之

法律關係，聲明求為確認伊與李阿保其他繼承人系爭地上權存在等語（見一審卷第 11、
12 頁），自屬民法第 767 條第 2 項準用第 1 項回復該公同共有地上權之請求，揆諸上開

說明，自得單獨起訴，無得其他繼承人全體同意或繼承人全體一同為原告之必要，即無

民事訴訟法第 56 條之 1 第 1 項所規定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之

情形。從而，相對人依該規定聲請原法院命李惠英等 16 人追加為原告，自屬不應准許

。」，題示情形，因無訴訟標的對於數人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之情形，故不應准許

追加原告聲請。 
法院應闡明原告得追加請求被告應給付因無權占用 A 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丁

應就其對 A地有租賃權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

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題示情形，

因甲已主張自民國 107 年 3 月 12 日起該地被丁（住臺北市中正區）無權占用之事實

，核另得構成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即被告無法律上原因，自 107 年 3 月

12 日占有系爭地，受有利益，原告則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此法院應闡明原告得追

加請求被告應給付因無權占用 A 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俾便紛爭一次解決

。 
按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已揭示當事人應就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題示情形，被告丁抗辯其對 A 地有租賃權，因租賃權倘若存

在，將使原告請求無理由，故對丁而言係屬有利於丁之事實，丁應就其對 A 地有租賃權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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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察官偵查一宗槍擊命案，認為甲涉有嫌疑，但數度傳喚甲，甲均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乃簽

發拘票，交由司法警察執行拘提。雖然時間充裕，但在未聲請搜索票下，司法警察官直接命

司法警察 A、B 持拘票，前往甲宅公寓執行拘提，視情況搜索、扣押；並於翌日報告該管檢

察署檢察官及法院。試問：下列搜索、扣押，是否合法？ 
司法警察 A、B 抵達甲宅，聽聞屋內有人聲，按數下門鈴無人應答，直接破門而入。甲宅

客廳空無 1 人，但茶几上放置數包安非他命及吸食器，A、B 將之扣押。（10 分） 

司法警察 A、B 奔往陽台察看，見甲正試圖從陽台逃走，立刻拘捕甲。隨後，由 A 看守

甲，B 則返回屋內繼續搜索，在翻找臥房衣櫃時，發現疑似是槍殺被害人之改造手槍及數

發子彈，亦將之扣押。（15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熟稔搜索與扣押之要件、逾越搜索權之拘提。 
【擬答】 

司法警察之搜索扣押行為違法。 

依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75 條之規定，傳喚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拘提之，檢

察官得簽發拘票拘提甲。 
司法警察 A、B 搜索甲宅行為違法。 
依題旨，司法警察並未取得搜索票，僅能審查無令狀搜索之規定。本案並無本法第

130、131-1 條之附帶搜索、同意搜索之情狀，故僅考慮第 131 條第 1 項對人之緊急

搜索情形。 
查本案，司法警察是否能依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為執行拘提，有事

實足認被告在內」而為緊急搜索，有以下不同見解： 
I. 司法警察符合法條「執行拘提」之文義，且依題旨，聽聞屋內有人聲卻無人應答，已

足認被告在內，得為緊急搜索。 
II. 惟有學說見解認為，於被告住宅內執行拘提，不可避免將搜索被逮捕人之所在，同時

侵害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與隱私權，應為實質意義之搜索行為。搜索原則上採法官

保留，如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行緊急搜索，有假借拘提之名而行搜索之實，規避

法院對於搜索扣押審查權之嫌，係本款之執行拘提，應限縮於「法院核發之拘票」始

得逕行搜索。 
管見認為學說見解較為可採，再依題旨，既然有如夠充裕之時間得聲請搜索票，應事

先聲請，使族保障犯罪嫌疑人之隱私權，係司法警察不得依第 131 條第 1 項第 1 款為

依據為緊急搜索行為，其搜索違法。 
司法警察 A、B 扣押安非他命與吸食器行為違法。 
依本法第 133 條第 1 項之規定，安非他命為違禁物得沒收之；吸食器為供犯罪所用之

物，亦得沒收之，符合扣押之實體要件。 
惟審查扣押之程序要件，本案係附隨於搜索之扣押情形，承上所述，屬違法之無令狀

搜索，故扣押亦附隨之而違法，不得依本法第 137 條另案扣押之規定為扣押。 
綜上所述，司法警察之搜索、扣押行為違法，其所扣得之安非他命與吸食器應依本法第

158-4 條權衡其證據能力。 
司法警察之搜索扣押行為違法。 

司法警察 A、B 取得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其於陽台上拘捕甲，應陽台係屬無合理隱私期

待之公共空間，於陽台上拘捕甲非搜索行為，其拘捕行為合法。 
司法警察返回屋內搜索行為違法。 
依題旨，司法警察並未取得搜索票，僅能審查無令狀搜索之規定。本案並無本法第

131、131-1 條之緊急搜索、同意搜索之情狀，故以下審查第 130 條附帶搜索之要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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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司法警察為執行拘提，符合拘捕前置原則之要求。 
II. 依題旨，司法警察係為翻找槍擊案使用之武器，應具備防止湮滅罪證之附帶搜索目的

。 
III.惟附帶搜索之範圍應限於立即可處之範圍，查本案甲以在陽台上被拘捕，實難認為臥

房中之衣櫃為立即可處之範圍。 
IV.此外，其執行方式應受拘捕目的之限制，除於搜索進行過程中意外發現應扣押之物得

予扣押外，不得從事逸出拘捕目的之搜索、扣押行為，並應於拘捕目的達成後立即終

止（100 台上 2966 決）。係此搜索行為已然失去搜索之即時、現場時間密接性，既已

失去搜索原因，不得為附帶搜索。 
司法警察扣押改造手槍、子彈行為違法。 
改造手槍、子彈為違禁物，屬於得沒收之物且同時為得為證據之物，得扣押之，符合

扣押之實體要件。 
審查扣押之程序要件，本案係附隨於搜索之扣押情形，承上所述，屬違法之無令狀搜

索，故扣押亦附隨之而違法，不得依本法第 130 條附帶扣押之規定為扣押。 
退步言之，即便認為本案扣押係屬與前述違法搜索行為無因果關係之非附隨於搜索之

扣押，仍依本法第 133-1 條第 1 項與同條立法理由之意旨，改造手槍、子彈既屬同時

為得為證據與得沒收之物之同質重合情形，故仍應取得法官核發之扣押裁定之令狀，

始符合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要求。 
綜上所述，司法警察之搜索、扣押行為違法，其所扣得之改造手槍、子彈應依本法第

158-4 條權衡其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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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某傷害案件之被告堅稱無罪，但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案經上訴二審，審判長於調查證據完

畢後，訊問被告有無意見，被告稱：「我無罪！我沒有打人！該說的在一審都說了，已經懶

得再說。」審判長聽聞後表示，本件案情相當單純，應毋庸再進行辯論，便直接宣示辯論終

結。請附理由說明，本案之審理程序是否違法，而得以上訴救濟？（25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審判期日法庭活動言詞辯論之順序、違反法庭活動之法律效果以及第三審上訴

之限制。 
【擬答】 

法院審理程序違法，惟依目前現行法無法上訴救濟。 

法院於審判期日進行法庭活動之順序，係規定於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85 條以下

，據此，法院依本法第 288 條第 1 項調查證據完畢後，依本法第 288-1、288-2 條規定，

應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告知被告得提出有利之證據、並給予訴訟參與者辨明證明力之

適當機會。係依題旨，法院前階段詢問被告有無意見，程序尚為合法。惟法院詢問完被

告之意見後，尚有以下程序順序必須接續進行，否則難謂審理程並未違法。 
本案訊問：依本法第 288 條第 3 項之規定，再來必須進行本案訊問。係依實務見解（

99 台上 1367）：「此乃事實審法院必須踐行之法定程序之一，旨在使被告有辯明犯

罪嫌疑之機會及陳述有利於己之事實，屬被告行使防禦權最重要之一環。倘審判長於

調查證據程序完畢後，疏未就被告之被訴事實予以訊問，無異剝奪其防禦權之行使，

且有害於公平審判及程序正義，本此有瑕疵之審判程序所為之判決，自有判決不適用

法則之違法。」 
調查科刑資料：依本法第 288 條第 4 項之規定，審判長就被告科刑資料之調查，應於

前項事實訊問後行之。 
事實與法律之辯論：依本法第 289 條之規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應就事實及法律

及科刑範圍辯論之。依實務見解（91 台非 302）：「故審判長調查證據完畢，應由檢

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依次辯論，而此種關於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是否依法踐行，並

應以審判筆錄為證，如調查證據完畢後，未載命蒞庭之檢察官等辯論，其所踐行之訴

訟程序，顯有違誤。且此項訴訟兩造就個案事實、法律攻防之論辯過程，對法院心證

之形成，頗具重要價值，倘有欠缺，即難謂對判決顯無影響。」 
被告最後陳述：依本法第 290 條，雙方結辯，宣示辯論終結前，最後應詢問被告有無

陳述。未依法與被告最後陳述機會者，係屬本法第 379 條第 11 款之判決當然違背法

令。 
最後，係得宣示辯論終結，以終結審判程序。 

綜上所述，法院於審判期日進行法庭活動之順序必須同上述依法而為，始符合正當法律

程序之要求，否則係是罔顧被告之在場陳述意見權和防禦權。本案法院於詢問被告意見

後，仍應續行本案訊問、調查科刑資料、事實與法律之辯論與被告最後陳述等程序，不

得以案情單純作為辯論終結之理由，否則難謂無程序違法。 
惟依題旨，本案被告所犯如為普通傷害案件，則為本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得上

訴三審案件，無法上訴三審救濟。管見認為，本案情形，如不准予上訴三審，僅能期待

將來判決確定後提起非常上訴救濟，如此似乎無助於訴訟經濟，更罔顧被告之即時有效

救濟權利，實屬不當，期待將來能夠放寬第三審案件限制為修法，以符合公平法院人權

保障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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